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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06898.htm 商务部关于大宗商品

交易市场限期整改有关问题的通知（商建发[2007]138号 2007

年4月17） 为贯彻落实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489

号令，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中关于禁止变相期货交易的有关

规定，维护商品市场秩序。现就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进行整改

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整改范围和期限 凡未经中国证监

会批准，而采用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的机构或

者市场（以下统称大宗商品交易市场），应当对照《条例》

第八十九条规定进行检查，在2007年9月30日前完成整改。 二

、整改内容 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进行

整改： （一）为参与集中交易的所有买方和卖方提供履约担

保的； （二）实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和保证金制度，同时

保证金收取比例低于合约（或者合同）标的额20%的； （三

）规章制度、交易规则等不健全，内部管理混乱，存在风险

隐患的。 三、工作程序 （一）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

部门全面掌握本地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基本情况，并

于2007年6月15日前将纳入整改范围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基本

情况汇总表（见附件）上报商务部（市场建设司）。 （二）

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要针对自身在交易方式、交易机制、内部

管理、风险防范方面存在的问题，研究提出整改方案（ 现行

国家标准《大宗商品电子交易规范》（GB/T18769-2003）与

《条例》规定相冲突的，以《条例》和本通知为准），并

于2007年5月31日之前，向地（市）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上报



公司章程、内部管理制度、交易规则等有关管理文件和整改

方案。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于2007年6月30日前完成大宗商

品交易市场整改方案的审核工作，并督促其予以实施。 （三

）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应于2007年8月15日前，将修改后市场（

公司）章程、内部管理制度、交易规则等管理文件以及交易

系统调整的前期准备情况报当地商务主管部门。各省级商务

主管部门应于2007年9月15日前将审查后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

相关管理文件报商务部备案。相关管理文件如需修改应重新

报备。 （四）自2007年10月1日起，所有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不

得采用《条例》第八十九条规定的交易机制。省级商务主管

部门应当于2007年10月31日前完成验收工作，并于2007年11

月15日前向商务部报送本地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限期整改情

况。2007年12月15日前，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对整改验收

通过的市场和机构进行抽查，并将验收通过的市场名单向社

会公布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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